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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本府人事處 113年 7月 4日北市

人考字第 1133006377 號函以，為保

護本府各機關（構）學校戶外高溫作

業員工，並營造健康友善職場環境，

請確依相關規定採取各項防護性措

施，及積極防治性騷擾及職場霸凌事

件之發生，同時對於所屬員工給予適

度關懷或協助。 

一、考量近日來氣溫飆升，且有極端 

高溫出現之可能，為預防本府戶

外高溫作業員工出現「熱傷害」，

請各機關（構）學校確依「臺北

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戶外高溫作

業防護標準作業規定」採取適當

防護措施。 

 

二、機關於性騷擾申訴處理過程，應顧 

及申訴人心理感受，採取有效保護 

措施及給予適度關懷或協助；申訴 

人如有接受心理輔導及醫療等需 

要時，得視其身心狀況，主動轉介 

本府員工協談室安排協談服務，或 

轉介專業輔導或醫療機構。 

三、為積極防治職場霸凌事件之發生， 

請利用公開場合及多元方式傳達 

機關對職場霸凌問題之重視，宣達 

反霸凌行為相關規範。於職場霸凌 

申訴事件處理過程，得依實際需要 

對於當事人之工作進行調整，並視 

申訴人之身心狀況，轉介本府員工 

協談室安排協談服務，或主動提供 

法律諮詢及引介申訴人改善身心 

調適之資源。 

轉知本府 113 年 7 月 10 日府授人考字

第 1133006475 號函以，訂定「臺北市

政府性騷擾防治措施及申訴調查處理

規定」，並自 113年 7月 10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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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考「2 0 2 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網址：https://wmg2025.tw/zh-tw/home/zh-tw 

一、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2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略以，公務人員、教育人

員或軍職人員遭受性騷擾，且行為

人為最高負責人者，應向上級機

關、所屬主管機關或監督機關申

訴。復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略以，申訴時行為人有所

屬政府機關者，向該政府機關提

出。 

二、是有關「本府府本部人員涉及之性 

騷擾事件，並依規定應向本府提出

申訴者」，以及「本府一級機關及

區公所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或軍職

人員遭受本機關首長為性騷擾之

事件」，應由本府依性別平等工作

法、性騷擾防治法、工作場所性騷

擾防治措施準則及性騷擾防治準

則等相關規定辦理，爰配合訂定前

開處理規定，俾資遵循。 

轉知本府人事處 113 年 7 月 15 日北市

人任字第 1130131126 號函以，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經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檢覈及格，不得列入行政院與

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

陞任評分標準表基本選項之「學歷考

試」評比項目採計評分。惟檢覈及格所

取得之證照，倘與擬任職務工作性質相 

關，經機關甄審委員會審查後，得依上

開陞任評分標準表職務適任性之「專業

或技術能力」說明二之規定酌予加分。 

轉知本府人事處 113 年 7 月 17 日北市

人考字第 1133006881 號函以，重申本

府同仁於辦公時間應盡職負責，不得利

用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 

轉知本府 113 年 7 月 30 日府授人任字

第 1133006641 號函以，訂定「臺北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懷孕之現職公務人員

工作場域調整方案」，自即日起先予試

辦一年，視實施成效及各機關意見滾動

檢討之。 



 

 

甲自民國 90 年起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中區養護工程分局（下稱中分局）以契約僱

用之約僱道路養護工，於 94 年間經指派擔

任大甲段庫房管理人，負責大甲段車輛機具

及財產、材料之收料、發料、舊（剩餘）料

繳回等之清點數量及通知料帳人員並填列

材料登記卡、庫房、料棚物料堆置等職務，

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依中分局與維護道路廠商所訂立之工

程採購契約，廠商為辦理道路維護工程，應

編列所需護欄板、H型鋼柱及 H型鋼墊塊等

材料之數量、金額，廠商購入材料後繳交存

放至大甲段庫房，由主辦工程司、監造、倉

管（即庫房管理人）會同清點收庫放置在料

棚之承包商材料區，再由倉管口頭通知料帳

人員登錄，該等材料之所有權屬大甲段所

有，俟實際進行修護工程時，再由廠商向大

甲段申請領料進行施作。 

甲因長期管理庫房業務，嫻熟向廠商收

料、發料、剩餘材料、廢料繳回等流程之漏

洞，利用維護道路廠商領出工程材料進行維

護工程施作後，繳回未實際用於維護工程之

護欄板、H型鋼柱及 H型鋼墊塊等材料及廢

料時，未將清點後之數量回報料帳人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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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案例 

登錄，利用職務之便，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基於侵占公用公有財物之各別犯意，

三次將用於高速公路工程，價值合計為新

臺幣 96 萬 7,940元之護欄板、H型鋼柱

及 H型鋼墊塊等公有財物變賣與不知情 A

公司，並將變賣款項全數侵占入己，作為

日常生活花費及購買佛像之用。 

    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嗣經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審理，認甲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項第 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判處

應執行有期徒刑 4年，褫奪公權 3年。 


